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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拉萨市科技计划管理费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拉萨市科学技术局归口管理的科技计

划管理费的使用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根据《科技部科技计划管

理费管理试行办法》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科技计划管理费是指为组织实施和管理国家、自治

区、拉萨市科技计划及其经费而支出的费用，包括科技部、自治

区科技厅转移支付的科技计划管理费和拉萨市本级预算的科技

计划管理费。

第三条 科技计划管理费按照“集中管理、统一核算、规范

使用、勤俭节约”的原则管理和使用。

第四条 科技计划管理工作由拉萨市科学技术局各业务科室

组织实施，根据计划管理工作需要，也可委托有资质的社会中介

机构具体实施。

第二章 预算管理

第五条 市本级科技计划管理费应当按照财政预算管理的有

关要求编制预算。

第六条 市本级科技计划管理费预算编制的原则：

（一）年度预算，动态管理的原则。科技计划管理费预算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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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按照年度工作计划编制，纳入拉萨市科学技术局总体预算进行

动态管理，实时调度支出进度。

（二）勤俭节约，实事求是的原则。科技计划管理费预算应

当根据科技计划管理职能和业务工作需要，按照各支出科目的开

支标准编制。

第七条 市本级科技计划管理费预算编制的程序：

（一）业务科室根据科技计划管理工作任务认真测算，按照

计划类别提出需求报局科技计划管理科室（科技项目与成果转化

科）。

（二）科技计划管理科室汇总科技计划管理费需求，结合各

科技计划管理工作实际，提出科技计划管理费年度预算安排，报

市财政局核批。

第三章 支出管理

第八条 科技计划管理科室负责科技计划管理费的预算管理

和审核工作。局机关财务室负责科技计划管理费的日常报销工

作。

第九条 科技计划管理工作各项支出要在核定的预算范围

内，严格按照本办法规定的开支范围和开支标准执行。

第十条 科技计划管理费的开支范围包括规划制定和战略研

究、课题立项和预算评审评估、招标和监理、监督检查和验收、

财务审计、绩效考评、政策宣介以及根据科技计划管理需要开展

相关工作而支付的费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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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 科技计划管理费预算设置以下科目：会议费、差

旅费、专家咨询费、劳务费、审计/评审评估/招投标/重大项目监

理费、设备购置费、耗材费、汽车租赁费和油料费、出版物/文

献/信息传播费及其他费用。

第十二条 科技计划管理费的主要开支标准如下：

（一）会议费。会议费按照《西藏自治区本级机关和事业单

位会议费管理办法》（藏财行字［2014］26 号）执行。

（二）差旅费按照《西藏自治区差旅费管理办法》（藏财行

［2020］10 号）执行。

（三）专家咨询费按照《拉萨市科技咨询专家库管理暂行办

法》（拉科发［2022］14 号）执行。

（四）劳务费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严格控制、规范管理，主要

用于聘用人员的劳务性费用。

（五）评审评估费开支标准结合计划课题数量、业务量及管

理要求核定。具体开支标准见下表：

方式 标准 备注

评估 2500-3500 元/个课题 对于单个课题金

额较大或存在其

他特殊情况的评

估评审业务，可在

按标准计算的评

评审

评审组织工作费用：800-1200 元/

个课题

评审专家咨询费用：执行专家咨

询费开支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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估评审费基础上

协商增加，并在委

托任务协议书中

列明。

评审会议费用：执行会议费开支

标准

（六）汽车租赁费按照《拉萨市本级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公务

用车租赁管理实施办法》（拉财字［2024］78 号）执行。

（七）设备购置费主要用于计划管理工作所必须的达到固定

资产标准的小型设备购置。设备购置费原则上不予开支，确有需

要的，应单独报批。

西藏自治区、拉萨市出台新的规定和标准则按新规执行。

第十三条 各业务科室根据计划管理工作的实际需要，择优

委托资质良好的社会中介专业机构开展工作的，应加强对该项工

作的指导和监督。

第十四条 委托第三方开展的科技计划管理事项必须签订委

托任务协议书，明确规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、委托工作的内容和

质量要求、工作进度、支付的费用及付款方式等内容。委托任务

协议书应附支出明细预算，详细列示各项支出的标准、任务量、

金额等。

第十五条 各业务科室和被委托单位在委托任务完成后，根

据委托任务协议书在局机关财务办理费用结算手续。对数额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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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，需要提前预支经费的，可以根据委托任务协议预支部分经

费。

第四章 监督检查

第十六条 科技计划管理费的管理和使用接受财政、审计等

有关部门的监督。

第十七条 科技计划管理费管理实行责任追究制度。对于弄

虚作假、挪用、挤占计划管理费等违反财经纪律的行为，按照有

关规定进行处罚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拉萨市科学技术局科技规划与政策法规

科负责解释。

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试行，试行期三年。


